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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关联方及预计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确认的关联方 

本次确认的关联方为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

下简称“德赛西威”）和自然人秦小勇。 

2、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说明 

德赛西威于 2021 年 11月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成为直接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因此，德赛西威自 2021年 11月起成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出售商品给德赛西威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德赛西威成为公司关联方前

12 个月内（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0 月）的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2,087.49 万

元；公司预计 2021 年 11 月和 12 月向德赛西威出售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00

万元。 

秦小勇，公司原监事，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其自辞职

之日起后 12 个月仍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公司拟与秦小勇签订《技术顾问合作协

议》，委托其在研究开发特种材料项目中为公司提供技术和市场拓展的支持，公

司拟支付秦小勇顾问报酬人民币 30 万元，秦小勇拟接受委托并参与进行此项材

料研究开发工作。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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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关联方及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 103号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 103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TAN CHOON LIM 

实际控制人：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汽车信息和娱乐系统及部件，空调系统及

部件，仪表系统及部件，显示系统及部件，转向系统及部件，汽车安全系统及部

件，智能驾驶辅助安全系统及部件，自动驾驶系统及部件，动力及底盘管理系统

及部件，车身控制系统及部件，胎压监测系统及部件，变速箱控制单元及部件，

汽车空气净化器及部件，汽车内饰面板，汽车灯饰总成，车用应急电源，汽车行

驶记录仪，传感器系列，车用雷达，车用摄像头，车载麦克风，车用天线，车载

视频行驶记录系统，流媒体后视镜，驾驶舱模块，车辆及驾驶员通讯报警系统，

车载智能通讯系统，车载智能通讯手机，车载总线网络系统及部件，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汽车电子相关零部件、组件、套件、生产模具及设备，车载应用软件，

汽车电子产品及部件，智能交通系统，移动出行服务，智能网联系统及服务，互

联网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 月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成为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 

2. 自然人 

姓名：秦小勇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西丽南路 1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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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原监事，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其自辞

职之日起后 12 个月仍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

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德赛西威双方合作的目的：优化合作产品的研制过程并应用于后

续的大规模生产过程，同时为了保证汽车产业最终客户的利益，提供一个具有竞

争性的最终产品，以确保双方的优势。这一进程将通过双方生产力的增长带来相

互竞争力的提升。 

（2）公司委托秦小勇在研究开发特种材料中提供技术和市场拓展的支持，

公司支付其顾问报酬，秦小勇接受委托并参与进行此项材料研究开发。合作协议

研究开发项目按照《技术顾问合作协议》的要求开发，开发过程中可修订功能设

计、要求等。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对公司日常运营起到积极作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负面影

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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